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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睿光永椿7.5MW分散式风电项目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朝阳睿光新能源有限公司：
你单位报送的《睿光永椿7.5MW分散式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。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及有关规定，依据评估意见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一、睿光永椿7.5MW分散式风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，项目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三宝乡海丰村，租用北票市永椿建材有限公司土地。本项目拟安装1台单机容量为7500kW，轮毂高度160m的风力发电机组。配套新建10kV预制式变电站1座。风电机组通过1回10kV集电线路接入风电场预制式变电站。预制式变电站拟以1回10kV送出线路接入系统侧变电站。配套建设风电机组基础、预制式变电站、集电线路等。项目总投资4403.69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27万元，占总投资0.61%。
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，同意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措施进行建设。
二、项目在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基础上，建设运营过程中须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运营期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润滑油、废液压油和废变压器油，送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。
（二）落实噪声污染防治保护措施。运营期项目噪声、光影防护距离不小于600米，优化平面布置，在建设中要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要求落实平面布局，保证风机等与敏感目标的位置关系，并保证各敏感目标声环境质量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1类标准要求，同时配合地方政府做好项目周边地区规划建设工作。
三、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，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经验收合格，方可投入使用。
四、此批复仅限于《报告表》确定的建设内容，若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，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五、请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负责对本项目进行监督管理。


朝阳市生态环境局
2026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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